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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7 证券简称：海联金汇 公告编号：2022-057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提前终止减持

计划及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北京博升优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期限届满及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1）。公司持股 5%以上
股东北京博升优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升优势”）计划自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 3 个
月内（窗口期不减持，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得进行减持的其
他时间不减持）通过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11,740,167 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1%）。

2022年 8月 15日，公司收到博升优势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提前终止并发起新减持股份计划的
告知函》，博升优势基于自身资金计划决定调整减持安排，提前终止前述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并实施
新的股份减持计划，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的相关规定，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次减持计划减持情况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截至 2022 年 8 月 15 日，减持计划期间内，博升优势尚未通过集中竞价方式进行股票减持；博升

优势及一致行动人皮荃自 2021年 10月 13日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后累计减持比例为 2.02%。
2、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有股份 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博升优势
合计持有股份 63,227,220 5.39% 63,227,220 5.3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3,227,220 5.39% 63,227,220 5.3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减持期间，博升优势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 [2017]9 号）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博升优势的减持计划有关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
划的情形。

二、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持有本公司股份 63,227,22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5.39%）的股东博升优势计划在自公告之日

起 15个交易日后 3个月内（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得进行减
持的其他时间不减持） 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11,740,167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

（一）博升优势的基本情况
1、股东的名称：北京博升优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截至本公告作出之日，博升优势持有本公司股份 63,227,22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5.39%）。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减持计划的相关情况
（1）本次拟减持的原因：补充流动资金；
（2）股份来源：非公开定向增发股份，已解除限售；
（3）拟减持数量及比例：本次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 11,740,167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减持

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如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注销等股本变动事项的，减持股份数将相应
调整），博升优势将按照证监会相关的减持规定约定进行减持；

（4）减持期间：自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 3 个月内（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得进行减持的其他时间不减持）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进行减持，减持
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1%；

（5）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6）减持方式：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
2、本次拟减持股东所作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拟减持股东博升优势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因本次交易取得的海立美达（公司简称现已变更为“海联金汇”）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2）根据《业绩补偿协议》，为保障业绩补偿承诺的履行，自上述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后，博升

优势将根据业绩承诺完成情况承诺相应数量的股份在业绩承诺完成前不转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博升优势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重组报告书、公告书

中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三）相关风险提示
1、博升优势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

间、减持价格等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
2、博升优势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将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减持期间，股东博升优势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公司将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督促股东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博升优势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提前终止并发起新减持股份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8月 15日

证券代码：300437 证券简称：清水源 公告编号：2022-040

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清水源 股票代码 30043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成举明 周戈

电话 0391-6089342 0391-6089342

办公地址 河南省济源市虎岭高新区科工路与文
博路交叉口西 100�米清水源研发大楼

河南省济源市虎岭高新区科工路与文
博路交叉口西 100�米清水源研发大楼

电子信箱 dongshihui@qywt.com.cn dongshihui@qywt.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19,928,872.38 759,024,076.41 3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6,834,551.03 -29,216,490.62 465.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99,186,957.65 -29,876,391.69 431.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7,405,394.00 155,078,728.94 -50.0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124 -0.1321 412.1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124 -0.1079 482.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0% -2.42% 8.8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3,542,545,828.56 3,584,419,971.31 -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22,311,236.32 1,625,282,086.74 5.9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数

45,41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 东 名
称

股 东 性
质

持 股 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志清 境 内 自
然人 36.77% 95,270,000 71,452,500

宋颖标 境 内 自
然人 2.70% 7,000,000 7,000,000 冻结 7,000,000

河 南 清
水 源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2021
年 员 工
持 股 计
划

其他 1.93% 5,002,067 0

钟盛 境 内 自
然人 1.88% 4,860,000 2,800,000 冻结 4,860,000

段雪琴 境 内 自
然人 1.62% 4,200,000 0

河 南 经
纬 投 资
咨 询 有
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0.42% 1,100,000 0.00

戚永强 境 内 自
然人 0.31% 801,000 0.00

李海燕 境 内 自
然人 0.27% 695,275 0.00

孔令英 境 内 自
然人 0.22% 581,353 0.00

杨海星 境 内 自
然人 0.21% 550,000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段雪琴女士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志清先生的配偶。除此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关于公司涉及诉讼暨出售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与李万双的股权转让暨回购纠纷诉讼案件，第一期回购价款诉讼公司已

经收到终审判决，判决李万双支付公司 7,000万元及利息，目前已经进入强制执行阶段；第二期回购价
款诉讼公司目前收到终审判决，判决李万双支付公司第二期股权回购价款 9,000 万元及利息，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后续公司将及时跟踪事项进展和执行
情况，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鉴于李万双未能按照回购协议支付回购价款，公
司将要求业绩补偿方李万双、胡先保向公司支付业绩补偿款，该事项的后续进展和执行情况尚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最新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关于公司五氯化磷项目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1月 13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五氯化

磷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子公司清源水处理投资建设年产 10 万吨五氯化磷项目。 目前公司五氯化磷
项目在积极推进，各项工作按照项目规划稳步开展，后续如果有进展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3、关于公司纤维素醚项目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4月 10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纤维

素醚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子公司清源水处理投资建设年产 6 万吨纤维素醚项目。 目前公司纤维素
醚项目仍处于前期阶段，后续如果有进展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志清
2022年 8月 15日

证券代码：000788 证券简称：北大医药 公告编号：2022-036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4月 21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

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13）， 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成集
团”） 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
过 5,96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 2022年 5月 17日，合成集团通过集中竞价减持公司股份
2,461,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130%。详见公司于 2022年 5月 1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达到 1%的公告》（2022-029）。 2022 年 5 月 18
日，合成集团通过集中竞价减持公司股份 518,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870%。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月 1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
进展暨减持数量过半的公告》（2022-030）。

2022年 8月 15日，公司收到股东合成集团出具的《关于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截止 2022年 8月 15日， 上述预披露公告披露的减持时间已届满， 合成集团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
毕。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其减持计划实施完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一）减持原因：因整合资源及公司资金需求
（二）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股份
（三）减持方式：集中竞价
（四）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 /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西南合成医药
集团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

2022年 5月 17日 8.145 2,461,400 0.4130%
2022年 5月 18日 8.190 518,600 0.0870%
2022年 5月 19日 7.960 1,080,400 0.1813%
2022年 8月 8日 7.338 234,000 0.0393%
2022年 8月 9日 7.243 310,000 0.0520%
2022年 8月 10日 7.149 762,000 0.1279%
2022年 8月 11日 7.227 401,000 0.0673%
2022年 8月 12日 7.267 179,000 0.0300%
2022年 8月 15日 7.212 13,600 0.0023%

合 计 - 5,960,000 1%

2．股东集中竞价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有股份 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股）
占总股 本比 例
（%）

西南合 成医
药集团有限
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166,856,260 27.9966% 160,896,260 26.9966%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66,856,260 27.9966% 160,896,260 26.9966%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3、2006年 3月 6日至 4月 10日，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合成集团做出如下承诺：
（1）所持有公司的非流通股在获得流通权后的 24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上述 24 个月届满后

12个月内,合成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5%，但合成集
团在获得流通权后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增持的公司股份不受上述承诺的限制。 承诺人如有违反承诺
的卖出交易，卖出所获得资金划入公司账户归全体股东所有。

（2）在 2010年 12月 31日前持有公司股权比例最低不低于 30%。 如果公司因配股、增发等导致股
本总额发生变化，上述最低持股比例所指股份数量相应调整。

上述承诺事项已于 2011年履行完毕（详见公司 2011年年度报告），未出现违反承诺的行为。
（3）在公司向北大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医疗”）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重庆大

新药业 90.63%股权的资产的定向增发过程中，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北大医疗、合成集团做出如下
承诺：自西南合成（公司原证券简称，2013年变更为“北大医药”）的董事会首次就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公
告之日起至西南合成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 6个月内，合成集团不再出售西南合成 A股股票。该等
期间届满后，合成集团买卖西南合成 A股股票事宜将严格依照《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进行，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减持不存在与上述承诺不一致的情况。
4、2022年 5月 12日， 合成集团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 3,5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0.5873%，该笔交易完成后，合成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166,856,26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9966%。 相关
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年 5月 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
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2022-028）。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合成集团上述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风险。

三、备查文件
合成集团出具的《关于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300377 证券简称：赢时胜 公告编号：2022-035

深圳市赢时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赢时胜 股票代码 30037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程霞 张建科
电话 0755-23968617 0755-23968617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莲花一村社区
皇岗路 5001 号深业上城（南区）T2 栋
3701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莲花一村社区
皇岗路 5001 号深业上城（南区）T2 栋
3701

电子信箱 ysstech@ysstech.com ysstech@ysstech.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502,467,264.67 445,510,417.05 1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8,824,244.47 193,746,197.52 -13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67,865,793.39 10,535,076.81 -744.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6,597,493.63 -96,765,343.10 -165.1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916 0.2576 -135.5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916 0.2576 -135.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3% 6.76% -9.0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3,184,321,325.40 3,330,577,979.73 -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47,815,070.47 2,983,399,672.94 -4.5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56,767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唐球 境内自然人 13.61% 102,290,131 76,717,598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95% 29,680,000

鄢建红 境内自然人 3.81% 28,617,288 21,462,966
周云杉 境内自然人 2.31% 17,384,850 14,838,637
张列 境内自然人 1.63% 12,285,729
黄熠 境内自然人 1.44% 10,814,150
鄢建兵 境内自然人 1.25% 9,369,750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通怡芙蓉 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7% 7,284,215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通怡芙蓉 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6% 7,183,600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通怡芙蓉 1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8% 6,636,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唐球、鄢建红、鄢建兵是一致行动人关系；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通怡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是一致行动人关系。 除此之外， 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通怡芙蓉 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除通过证
券账户持有 4,648,565股，还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2,635,650股，实际合计持有 7,284,215股；
股东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通怡芙蓉 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除通过证
券账户持有 3,187,800股，还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3,995,800股，实际合计持有 7,183,600股；
股东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通怡芙蓉 1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除通过证
券账户持有 3,230,000股，还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3,406,800股，实际合计持有 6,636,80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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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普联软件 股票代码 30099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燕冬 张庆超
电话 0531-88897389 0531-88897389

办公地址 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 1 号齐鲁软件园
2号楼（创业广场 B座）一层

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 1 号齐鲁软件园
2号楼（创业广场 B座）一层

电子信箱 300996@pansoft.com 300996@pansoft.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2,385,274.67 138,070,329.79 17.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431,799.63 30,956,923.11 -69.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5,640,515.99 29,280,513.38 -80.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3,335,542.83 -44,358,255.09 -290.7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7 0.28 -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7 0.28 -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 6.32% -5.2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046,648,059.91 1,125,702,162.50 -7.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04,983,759.71 924,551,703.78 -2.1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17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蔺国强 境内自然人 10.96% 15,453,717 15,083,717
王虎 境内自然人 10.71% 15,105,525 15,105,525
杭州金灿金道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42% 7,642,443 0

重庆中冶泊达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重庆鼎
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5% 4,585,465 0

山西同仁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1% 4,390,545 0

潍坊鲁信康大创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7% 4,043,553 0

济南实信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9% 3,928,785 0

天津多盈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1% 3,821,222 0 质押 2,300,000

上海联卡企业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重庆潜龙一号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2% 2,987,176 0

张廷兵 境内自然人 1.92% 2,704,058 2,689,28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王虎、蔺国强、张廷兵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张廷兵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699,058 股， 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
账户持有 5,000股，合计持有 2,704,058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职工代表监事变更
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路前程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职务，辞去

职工代表监事职务后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于 2022年 1月 27日召开了 2022年第一次职工代
表大会，选举高峰信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 2022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于 2022 年 1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变更
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

（二）关于现金收购北京世圭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事项
2022年 6月 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现金收购北京世圭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2,400 万元
人民币现金收购巩孟龙、黄景山、司大奇、赵士波、赵占军、张为民、李海金等 7 名自然人所持有的北京
世圭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披露的《关于现金
收购北京世圭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6）。

证券代码：301061 证券简称：匠心家居 公告编号：2022-031

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R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28,0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5.00元（含税），送红股 0.0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匠心家居 股票代码 30106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聪颖 王丽

电话 0519-85582889 0519-85582889

办公地址 常州市星港路 61号 常州市星港路 61号

电子信箱 investor_relations@hhc-group.com.cn investor_relations@hhc-group.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782,302,548.70 982,106,378.73 -2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2,519,780.16 150,481,764.81 1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159,875,355.01 150,095,181.41 6.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8,437,853.15 109,981,711.74 -46.8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35 1.57 -14.0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35 1.57 -14.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0% 16.32% -9.6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3,088,059,263.63 3,097,471,136.38 -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86,999,563.21 2,495,318,592.47 3.6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4,97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小勤 境内自然人 43.35% 55,488,000.00 55,488,000.0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随遇心蕊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15% 30,912,000.00 30,912,000.00

宁波明明白白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4% 5,040,000.00 5,040,000.00

常州清庙之器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6% 2,640,000.00 2,640,000.00

徐梅钧 境内自然人 1.50% 1,920,000.00 1,920,000.00
上海睿亿投资发展
中心（有限合伙）－
睿
亿投资定增精选十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56% 722,540.00

李文北 其他 0.55% 710,117.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大成消
费主题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29% 377,08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工银瑞
信战略转型主题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9% 365,6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大成景
阳领先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28% 362,78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 10名股东中：实际控制人李小勤与徐梅钧为夫妻关系，因此李小勤、徐梅钧为一致
行动人。同时李小勤是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随遇心蕊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宁波明
明白白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常州清庙之器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除此外，未知上述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汇优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数为 0 股，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236,100 股，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数 236,100股。
2、上海蓝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蓝墨专享 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64,000股，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94,440股，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 158,44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002551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2022-043
债券代码：128053 债券简称：尚荣转债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尚荣转债”预计触发转股
价格向下修正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证券代码：002551，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2、债券代码：128053，债券简称：尚荣转债
3、转股价格：4.88元/股
4、转股时间：2019年 8月 21日至 2025年 2月 14日
5、2022年 8月 3日至 2022年 8月 15日，公司股票在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已有 9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90%，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若触发条件，公司将于触发条件当日
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 1843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14 日公开发

行了 75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75,000万元。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深证上[2019]93 号”文同意，公司 75,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9 年 3 月 7 日起在深
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尚荣转债”，债券代码“128053”。

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50,000,000.00元，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含税金额 15,000,000.00元，其他发行费用含税金额 2,653,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32,347,000.00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2019]000067。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历次调整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期限自 2019年 8月 21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尚荣转债的初始价格为 4.94元/股。

因公司实施 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 10股派 0.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除权除息日为 2019 年
7月 11日，尚荣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19年 7月 11日起由原来的 4.94元/股调整为 4.89元/股。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0年 10 月 20 日印发的《关于核准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617号），公司本次最终发行 24,295,004股，相关股份已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新发行股份登记手续，本次新增股份已于 2021 年 8 月 1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价格为 4.61元/股。 因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尚荣转债”的转股价

格将由原来 4.89元/股调整为 4.88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年 8月 11日起生效。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 款如下：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15 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90%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
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
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 1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同时，修正后的
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 30 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等引起公司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转股价格调整
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 公司将于转股价格向下修正触发日的次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暂停转股期间等有关信息。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
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四、关于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具体说明
2022年 8月 3日至 2022年 8月 15日，公司股票在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已有 9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低于“尚荣转债”当期转股价格 4.88元/股的 90%，即 4.39 元/股的情形，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
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若触发
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公司将于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当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在
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修正或者不修正可转债转股价格的提示性公告， 并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
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上市公司未按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的，则视为本次不
修正转股价格。 上市公司不修正转股价格的，下一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从本次触发修正条件
的次一交易日重新起算。

五、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尚荣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 2019年 2月 12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全文或拨打公司投资者联系电话 0755-89322101。

敬请“尚荣转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8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841 证券简称：视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2-068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6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2〕669 号），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不超过 199,964,911 股（含
199,964,911股）。 募集配套资金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实际共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9,466,839
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67.72 元， 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995,494,337.08 元 。 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不含税）21,704,444.81 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
1,973,789,892.27元。

上述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信会师报字[2022]第
ZC10305号验资报告验证。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 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相关规定，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对募
集资金的存储与使用进行管理， 并于 2022年 7月 22日与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以及保
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
露的《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1）

公司于 2022年 7月 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非公开募投项
目实施主体并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新增全资子公司广州视源睿创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视源睿创”），并分别使用募集资金 123,378.98万元、74,000.00万元向公司全资子
公司广州视源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视源创新”）和视源睿创增资；同意根据项目实施需要增
设募集资金专户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新增非公开募投
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4）

视源创新和视源睿创分别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与使用
进行管理。 其中，视源睿创于 2022年 8月 15日与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城支行及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 2022 年 8 月 8 日，本次开立
的募集资金专户和存储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余额（元） 用途

广州视源睿创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东城
支行

4405015833010000196
5 740,000,000.00 交互智能显控产品智

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视源创新于 2022年 8月 15日与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五山支行及保荐机构广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 2022 年 8 月 9 日，本次开立的募集资金
专户和存储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余额（元） 用途

广州视源创新科技有
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五山
支行

44056901040018535? 1,233,789,800.00 交互智能显控产品智
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广州视源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和广州视源睿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为“甲方”）与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五山分（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城分（支）行（以下称为
“乙方”）及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为“丙方”）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专户仅用于甲方交互智能显控产品智能制造基地建
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甲方应当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
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
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甲方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审批制度，妥善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并建立每笔募集资金使用的记账记录（包括但不限于审批单据、 银行划款凭证、 公司记账凭证等内
容）。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伍明朗、吴楠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募集资金专户
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募集资金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募集资金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
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募集资金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
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8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

（六） 甲方一次或者 12个月内累计从募集资金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
额的 20%的（按孰低原则确定），甲方及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募集资金专户的
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
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募集资金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调查募集资金专户情形的， 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
金专户。甲方应尽快另行确定募集资金专户，并且应当自本协议终止之日起一个月内与新的募集资金
专户开户银行及丙方签署新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及时公告。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 2023年 12月 31日解除。
四、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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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收到补助的基本情况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其子公司云南鑫耀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云南中科鑫圆晶体材料有限公司、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云南东昌金属加工有限公司、武汉云
晶飞光纤材料有限公司、云南东润进出口有限公司 2022年 3月 31日至 2022年 8月 12日期间收到各
类政府补助共 31笔，合计金额 2,614.16万元。 其中：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合计 337.16 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 24.15%；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合计 2,277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1.55%。 具体情况如下：

收款单位 收款时间 发放主体 项目 收到金额
(万元) 来源和依据

是 否 与
公 司 日
常 经 营
活 动 相
关

是 否
具 有
可 持
续性

与资产相
关 / 与收
益相关

云南临沧鑫
圆锗业股份
有限公司、
云南中科鑫
圆晶体材料
有限公司、
云南鑫耀半
导体材料有
限公司、昆
明云锗高新
技术有限公
司、 云南东
昌金属加工
有限公司、
武汉云晶飞
光纤材料有
限公司、云
南东润进出
口有限公司

2022-03-
31至
2022-07-
22

临沧市临翔区商
务局、昆明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昆明市
科学技术局、昆明
市呈贡区劳动就
业服务局、昆明市
东川区劳动就业
服务局、昆明市五
华区劳动就业服
务局、招商银行武
汉分行运营管理
部、昆明市东川区
工业和科技信息
化局、武汉市失业
保险管理办公室
失业保险基金、云
南省科学技术厅
办公室

促进稳中提质
项目资金、促
进外贸稳中提
质 资 金 、2021
年工业经济发
展企业奖励资
金 、2021 年 科
技保险保费补
助、 高新技术
企业培育库补
助 、2022 年 失
业保险稳岗返
还资金、 纾困
贴 息 、2022 年
昆明市企业升
规补助资金、
2021 年连续两
次以上（含两
次） 认定高新
技术企业奖补
等共 计 18 笔
政府补助

69.87

昆财产业【2022】
17 号、 临财外发
【2022】22 号 、临
财外发【2021】40
号、 昆高开委通
【2021】151 号、云
科规【2020】7 号、
《 关 于 办 理
2020-2021 年 部
分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及高新技术
企业培育库项目
省级补助拨款手
续的通知》、云人
社 发 【2022】21
号 、 武 政 办
【2020】18 号 、东
政 发 【2022】29
号 、 昆 财 产 业
【2022】93 号 、鄂
政 办 发【2020】5
号、《关于办理
2021 年连续两次
以上（含两次）认
定高新技术企业
奖补拨款手续的
通知》

是 否 与收益相
关

云南鑫耀半
导体材料有
限公司

2022-04-
28

昆明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

2021 年工业经
济发展企业奖
励资金

13.91 昆 高 开 委 通
【2021】151号 是 否 与收益相

关

云南鑫耀半
导体材料有
限公司

2022-05-
09

昆明市科学技术
局

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补助 30

《 关 于 办 理
2020-2021 年 部
分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及高新技术
企业培育库项目
省级补助拨款手
续的通知》

是 否 与收益相
关

云南东昌金
属加工有限
公司

2022-05-
12

国家税务总局昆
明市东川区税务
局

招用建档立卡
人员减免增值
税

10.14 财税【2019】22号 是 否 与收益相
关

云南临沧鑫
圆锗业股份
有限公司

2022-06-
15

临沧市临翔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临翔区公共
就业和人才服务
中心

稳岗补贴 18.24 云人社发【2022】
21号 是 否 与收益相

关

云南东昌金
属加工有限
公司

2022-07-
22

昆明市东川区工
业和科技信息化
局

2022 年昆明市
中小企业培育
提升专项资金

30 昆财产业【2022】
82号 是 否 与收益相

关

云南东昌金
属加工有限
公司

2022-07-
22

昆明市东川区工
业和科技信息化
局

2022 年促进工
业高质量发展
第一批产业扶
持资金（高新
技术企业）

10 东政发【2022】
29号 是 否 与收益相

关

云南东昌金
属加工有限
公司

2022-07-
22

昆明市东川区工
业和科技信息化
局

2022 年促进工
业高质量发展
第一批产业扶
持资金（专精
特 新 “小 巨
人”）

10 东政发【2022】
29号 是 否 与收益相

关

云南鑫耀半
导体材料有
限公司

2022-07-
26

昆明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

2022 年昆明市
工业和信息化
固定资产投资
补助

70 昆财产业【2022】
78号 是 否 与收益相

关

云南中科鑫
圆晶体材料
有限公司

2022-07-
26

昆明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

2022 年昆明市
绿色制造清洁
生产工业固废
综合利用补助

30 昆财产业【2022】
57号 是 否 与收益相

关

云南鑫耀半
导体材料有
限公司

2022-07-
26

昆明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

2022 年昆明市
绿色制造清洁
生产工业固废
综合利用补助

30 昆财产业【2022】
57号 是 否 与收益相

关

昆明云锗高
新技术有限
公司

2022-07-
26

昆明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

2022 年昆明市
绿色制造清洁
生产工业固废
综合利用补助

15 昆财产业【2022】
57号 是 否 与收益相

关

云南鑫耀半
导体材料有
限公司

2022-08-
12

昆明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

项目补助 877 涉密文件 是 否 与资产相
关

云南中科鑫
圆晶体材料
有限公司

2022-08-
12

昆明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

项目补助 1,400 涉密文件 是 否 与资产相
关

合计 - - - 2,614.16 - - - -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是指企业取得的、用

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上述政府补助均不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故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
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公司收到与资产相 关的政府补助时，确认

为递延收益；公司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时，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
入其他收益；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

上述政府补助中 337.16万元与收益相关且与日常活动相关， 因此计入其他收益；2,277 万元与资
产相关，因此计入递延收益，将自相关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起，按照该资产预计使用期限将递
延收益平均分摊分期计入损益。

3、补助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政府补助资金预计将增加公司 2022年度利润总额约 337.16万元。
4、上述政府补助最终对公司 2022年全年损益的影响将以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文件。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16日


